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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

理规定 

（2009 年 1 月 8 日海关总署令第 181 号公布  自 2009 年 3

月 1 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正确确定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的原

产地，规范海关对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海关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

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海关对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

物原产地管理。 

  第三条  从优惠贸易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（以下简称成员国

或者地区）直接运输进口的货物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原产

地为该成员国或者地区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》中

相应优惠贸易协定对应的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（以下简称协定

税率或者特惠税率）： 

  (一) 完全在该成员国或者地区获得或者生产的; 

  (二) 非完全在该成员国或者地区获得或者生产，但符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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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的。 

  第四条  本规定第三条第（一）项所称的“完全在该成员国

或者地区获得或者生产”的货物是指： 

  （一）在该成员国或者地区境内收获、采摘或者采集的植物

产品； 

  （二）在该成员国或者地区境内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； 

  （三）在该成员国或者地区领土或者领海开采、提取的矿产

品； 

  （四）其他符合相应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完全获得标准的货物。 

  第五条  本规定第三条第(二)项中，“非完全在该成员国或

者地区获得或者生产”的货物，按照相应优惠贸易协定规定的税

则归类改变标准、区域价值成分标准、制造加工工序标准或者其

他标准确定其原产地。 

  （一）税则归类改变标准，是指原产于非成员国或者地区的

材料在出口成员国或者地区境内进行制造、加工后，所得货物在

《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》中税则归类发生了变化。 

  （二）区域价值成分标准，是指出口货物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

扣除该货物生产过程中该成员国或者地区非原产材料价格后，所

余价款在出口货物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中所占的百分比。 

  （三）制造加工工序标准，是指赋予加工后所得货物基本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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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的主要工序。 

  （四）其他标准，是指除上述标准之外，成员国或者地区一

致同意采用的确定货物原产地的其他标准。 

  第六条  原产于优惠贸易协定某一成员国或者地区的货物

或者材料在同一优惠贸易协定另一成员国或者地区境内用于生

产另一货物，并构成另一货物组成部分的，该货物或者材料应当

视为原产于另一成员国或者地区境内。 

  第七条  为便于装载、运输、储存、销售进行的加工、包装、

展示等微小加工或者处理，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。 

  第八条  运输期间用于保护货物的包装材料及容器不影响

货物原产地确定。 

  第九条  在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，本身不构成货物物质成

分，也不成为货物组成部件的材料或者物品，其原产地不影响货

物原产地确定。 

  第十条  本规定第三条所称的“直接运输”是指优惠贸易协

定项下进口货物从该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直接运输至中国境内，

途中未经过该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（以

下简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）。 

  原产于优惠贸易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的货物，经过其他国家

或者地区运输至中国境内，不论在运输途中是否转换运输工具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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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作临时储存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视为“直接运输”： 

  （一）该货物在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时，未做除使货物保

持良好状态所必需处理以外的其他处理； 

  （二）该货物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停留的时间未超过相应优

惠贸易协定规定的期限； 

  （三）该货物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作临时储存时，处于该国

家或者地区海关监管之下。 

  第十一条 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有权签发出口货物原产地

证书的机构（以下简称签证机构）可以签发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出

口货物原产地证书。 

  第十二条  签证机构应依据本规定以及相应优惠贸易协定

项下所确定的原产地规则签发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。 

  第十三条  海关总署应当对签证机构是否依照本规定第十

二条规定签发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进行监督

和检查。 

  签证机构应当定期向海关总署报送依据本规定第十二条规

定签发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的有关情况。 

  第十四条  货物申报进口时，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

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

关单》，申明适用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，并同时提交下列单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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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货物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，或者相关优惠贸易协定

规定的原产地声明文件； 

  （二）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、运输单证等其他商业单证。 

 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中国境内，应当提交证明

符合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联运提单等证明文件；在其他国

家或者地区临时储存的，还应当提交该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出具的

证明符合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文件。 

  第十五条 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的原

产地证书应当同时符合下列要求： 

  （一）符合相应优惠贸易协定关于证书格式、填制内容、签

章、提交期限等规定； 

  （二）与商业发票、报关单等单证的内容相符。 

  第十六条  原产地申报为优惠贸易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的

货物，进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未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提

交原产地证书、原产地声明的，应当在申报进口时就进口货物是

否具备相应优惠贸易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

补充申报（格式见附件）。 

  第十七条 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依照本规定第十

六条规定进行补充申报的，海关可以根据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

代理人的申请，按照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收取等值保证金后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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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货物，并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，进行海关统计。 

  海关认为需要对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原产

地证书的真实性、货物是否原产于优惠贸易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

进行核查的，应当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、普通税率或者

其他税率收取相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，并按照

规定办理进口手续，进行海关统计。 

  第十八条  出口货物申报时，出口货物发货人应当按照海关

的申报规定填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》，并向

海关提交原产地证书电子数据或者原产地证书正本的复印件。 

  第十九条  为确定货物原产地是否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

提交的原产地证书及其他申报单证相符，海关可以对进出口货物

进行查验，具体程序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查验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办理。 

  第二十条 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及其包装上标有

原产地标记的，其原产地标记所标明的原产地应当与依照本规定

确定的货物原产地一致。 

  第二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进口货物不适用协定税率

或者特惠税率： 

  （一）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货物申报进口时没有

提交符合规定的原产地证书、原产地声明，也未就进口货物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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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原产资格进行补充申报的； 

  （二）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提供商业发票、运输

单证等其他商业单证，也未提交其他证明符合本规定第十四条规

定的文件的； 

  （三）经查验或者核查，确认货物原产地与申报内容不符，

或者无法确定货物真实原产地的； 

  （四）其他不符合本规定及相应优惠贸易协定规定的情形。 

  第二十二条  海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请求出口成员国或者地

区主管机构对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进行核查。 

  海关也可以依据相应优惠贸易协定的规定就货物原产地开

展核查访问。 

  第二十三条  海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对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出

口货物原产地进行核查，以确定其原产地。 

  应优惠贸易协定成员国或者地区要求，海关可以对出口货物

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进行核查，并应当在相应优惠贸易协定规

定的期限内反馈核查结果。 

  第二十四条 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向海关申请原产地行

政裁定。 

  第二十五条  海关总署可以依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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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的规定，对进出口货物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原产地决定。 

  第二十六条  海关对依照本规定获得的商业秘密依法负有

保密义务。未经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同意，海关不得泄露或者用

于其他用途，但是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

外。 

  第二十七条  违反本规定，构成走私行为、违反海关监管规

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《海关法》行为的，由海关依照《海关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第二十八条 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： 

  “生产”，是指获得货物的方法，包括货物的种植、饲养、

开采、收获、捕捞、耕种、诱捕、狩猎、捕获、采集、收集、养

殖、提取、制造、加工或者装配； 

  “非原产材料”，是指用于货物生产中的非优惠贸易协定成

员国或者地区原产的材料，以及不明原产地的材料。 

第二十九条海关保税监管转内销货物享受协定税率或者特

惠税率的具体实施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规定。 

  第三十条  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

  第三十一条  本规定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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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

定》进口货物原产资格申明.do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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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》进口货物原产资格申明 

  

本人___________（姓名及职务）为进口货物收货人/进口货物收货人代理人（不

适用的部分请划去），兹声明编号为____________的报关单所列第______项货物原产

自__________, 且货物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》

以及相应优惠贸易协定项下所确定的原产地规则的要求。 

本人特申请对上述货物适用相应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协定税率/特惠税率（不适

用的部分请划去），并申请缴纳保证金后放行货物。本人承诺自货物进口之日起 1

年内补交相应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规定的原产地证书。 

  

签名：____________ 

日期：____________ 

  

 


